
 

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增资的 

独立意见 

 

作为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

1号—超募资金使用（修订）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文

件的规定，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对公司拟用部分超募资金935万元对

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 

公司于2011年5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对湖

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增资完成后，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

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2,000万元，公司持有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的股

权比例由45%增至58%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核查后认为：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

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，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

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。超募资金的使用方向符合公司的战略

规划及市场发展的需要，超募资金的使用能实现公司业务快速扩展，进一步提升

公司经营效益，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。   

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进行以上项目的建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

对湖南永清盛世环保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


